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淮经开市监撤决字〔2025〕第01号
当事人：淮南市沃全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328062678K
住所（住址）：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田东村田东路金安综合楼202

法定代表人：赵*常
身份证号码：372**************335

经查，当事人2015年3月2日在申请办理淮南市沃全贸易有限公司登记时，冒用刘少峰身份信息登记为监事、股东成员的事实，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以上事实，有淮南市沃全贸易有限公司登记的纸质档案一份，刘少峰邮寄的个人声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材料，登记机关将涉嫌虚假登记的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等证据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做出如下决定：

撤销淮南市沃全贸易有限公司股东、监事刘少峰的备案登记。
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曰起六十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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